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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
道：日前，东莞出台了 《东莞市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 《办法》）。这是全国首部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方面的政府规章，将于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1 月 14 日，
东莞市妇联、住建局、司法局、发
改局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 报 《办 法》 出 台 情 况 和 内 容 特
色，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悉，东莞拥有家庭超过 500
万户，儿童超过 220 万。《东莞市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管理办法》 的正
式出台，标志着东莞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管理工作迈入法治化轨道。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崔岗平在发布会上提出，东莞市
住建部门历来高度重视儿童友好空
间建设，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市
建设，主要从推进老旧小区及城中
村适儿化改造、强化房屋建筑工程
适儿化建设和扎实提升儿童相关房
屋建筑工程质量等方面推进儿童友
好空间建设。

在推进老旧小区及城中村适儿
化改造方面，东莞住建部门指导老
旧小区按照 《东莞市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工作方案》《东莞市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引》 开展适
儿化改造，合理配置满足全龄儿童
日常需求的服务设施、游乐设施、
体育运动设施、休憩设施和步行路
径，满足儿童日常基本生活和成长
发展需要。同时，指导各镇街 （园
区） 实施城中村改造，提升公共空
间和人居环境等内容，开展适儿化
改造，设置儿童活动室、儿童游戏
场地等设施。

据统计，2021 至 2024 年，东莞
全市共 113 个老旧小区纳入年度改造
计划任务，涉及居民约 2.58 万户。
崔岗平透露，2025 年东莞将落实 20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共涉及
居民 8283 户。他表示，争取将“儿
童 友 好 ” 理 念 融 入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中，鼓励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增加
适儿化改造，优化小区公共空间，
提升居住环境品质。

在强化房屋建筑工程适儿化建
设方面，东莞住建部门将大力推进
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指导单个建
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
超过 1 万人的公共场所，设计使用
面积累计不少于 10 平方米的母婴
室。市、镇两级住建部门持续开展
施工图设计文件质量检查、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涉及儿
童活动的房屋建筑工程。

在提升儿童相关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方面，东莞住建部门将开展一
系列专项检查和整治行动，全面落
实各方主体的工程质量责任，进一
步 提 升 儿 童 相 关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质
量 。 此 外 ， 引 领 东 莞 市 儿 童 有 关
建 设 工 程 创 建 优 质 工 程 ， 对 此 类
项 目 获 得 “ 鲁 班 奖 （国 家 优 质 工
程）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等 的 ， 对 施 工 总 承 包 单 位 给 予 一
次性奖励 200 万元；获得国家级工
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
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的，对
勘 察 或 设 计 单 位 给 予 一 次 性 奖 励
100 万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通讯
员曾迎知报道：自国务院作出规划建
设保障性住房重大决策部署以来，东
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
动，结合地方实际统筹推进制度建
设、项目筹建、需求调查等各项工
作，有力有序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规划建设。2024 年，东莞市首批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累计筹建房源达3491 套。

在制度建设方面，东莞市坚持以
“ 谋 ” 为 先 ， 下 好 制 度 建 设 “ 先 手
棋”。结合本地住房体系现状，东莞
市聚焦供应对象、房源筹集、配售管
理、资金筹集等关键性问题，建立健
全相关政策体系。一是科学制定 《东
莞 市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管 理 实 施 意
见》， 细 化 明 确 供 应 对 象 、 房 源 筹

集、项目建设、配售和管理、支持政
策、组织实施等内容，为东莞市规划
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提供政策纲
领。二是系统谋划配套政策，出台

《东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
导则》，对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提供
全方位的指引，探索制定 《东莞市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资金监管协议》，规
范资金使用和监管；研究起草 《东莞
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进
一步细化价格与权益、申请与轮候、
配售与回购等规范要求。三是持续拓
展资金渠道，全力指导首批项目申报
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专项
债和开发贷款授信工作。目前，东莞
市首批项目获得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
补助资金 2100 万元、成功申报 2024
年专项债额度 3.33 亿元、寮步莞樟路

保障性住房项目获得广东省内首单开
发贷款授信 （授信额度3亿元）。

在项目筹建方面，东莞市坚持
“快”字当头，下好任务落实“实战
棋”。一方面，优化流程，构建跨部
门、多层级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项
目前期审批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对首批
项目供地、立项、招标等环节，采取
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等方式，进一步
压缩审批时间。另一方面，强化督
导，市政府分管领导按照最少“一月
一例会”的要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堵点难点问题。东莞市重大项目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制定项目开工关
键路径图，明确工作计划和时间节
点，倒排时间进度，以定期通报的形
式，压实各部门、单位主体责任。

在需求调查方面，东莞市坚持
“稳”字为要，下好以需定建“长远
棋 ”。 按 照 “ 以 需 定 建 ” 的 工 作 要
求，东莞市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启动了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意愿登记工
作，面向全体市民常态化开展，并将
需求调查、首批保障性住房项目和轮
候库建设合并进行。截至目前，购房
意愿登记参与家庭约 1.87 万户，该做
法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 《规划建
设保障性住房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
（第一批）》。同年 11 月，东莞市在已
启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镇街开
展深度调研，到企业与员工座谈，深
入分析企业员工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政策的态度和关注焦点，有针对性地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确保“政策受欢
迎，房源有人要”。

东莞出台全国首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府规章

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老旧小区改造
东莞聚焦“三坚持”下好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三步棋”

去年筹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3491套

寮步莞樟路保障性住房项目（图源：东实集团）

广东建设报讯 《广州市旧村庄旧
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配套文件》
（包 括 《广 州 市 旧 村 庄 改 造 实 施 细
则》《广州市旧厂房改造实施细则》

《广州市旧城镇改造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 《配套文件》） 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经 16 届 90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5 年
1 月 13 日，广州市住建局在官网发布
了 《配套文件》 的解读材料。旧村庄
改造方面，《配套文件》 明确因不可
抗力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未达到 80%以
上权属人签约比例的，可申请延期实
施方案。

2009 年以来，广州市响应中央、
省的号召，探索开展“三旧”（旧村
庄、旧厂房、旧城镇） 改造工作，并
陆续出台 《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 及
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更新实施办
法等配套文件的“1+3+N”系列文
件，对于推动广州市以“三旧”改造

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三旧”改造工作不断推
进，部分核心政策文件过期失效。

根据解读，《广州市旧村庄改造
实施细则》 共 6 章 40 条。其强化了计
划管理，明确通过项目储备库、年度
计划联动管理合理控制旧村庄改造实
施规模、调节开发节奏和时序。此
外，细化了方案延期规定，明确实施
方案批复可申请延期——因不可抗力
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未达到 80%以上权
属人签约比例的，可申请延期实施方
案。

《广州市旧厂房改造实施细则》
共 34 条，主要明确旧厂房改造目标、
改造模式、政府收储、自主改造、移
交公益性用地、土地供应等。具体来
说，考虑到与规划和出让的计算容积
率保持一致的实际情况，其将“公开
出让、收益分成”补偿款的计算由毛
容积率调整为净容积率。此外，推行

区域评估制度，减轻改造主体负担。
明确对已完成区域评估的旧厂房改造
项目，如文评、环评等，在符合区域
评估报告使用条件下，可直接引用相
关评估报告结论，不再要求单个改造
项目开展相关评估。

《广州市旧城镇改造实施细则》
共 16 条，主要对旧城镇改造类型、方
案编制、意愿征询、资金筹措、补偿
安置等。具体来说，其拓宽了旧城镇
改造资金的来源渠道。可通过公开方
式选择市场主体配合搬迁补偿安置、
土地整理等；或鼓励房屋所有权人出
资作为改造主体自主改造。此外，完
善旧城镇改造流程。明确复建安置资
金监管，保障旧城镇改造项目复建房
屋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旧城镇
改造项目退出机制，督促已批项目改
造主体加快项目改造，确保按已批复
实施方案如期开发。

（来源：新快报）

广州解读“三旧”改造配套文件

未达到80%以上签约旧村改造可延期


